AR A A E A
1145 & ¥ 373 %115

Hr ol THE G RERF)
A 2 HrEFIEF AT

F E_NIE A %’rs‘;};g@
R A E D B
F ljﬁyi&]ﬂ&‘/‘rjx'&?r’}’\$ if—{’%]x;%‘&ﬂg‘g\@ll4ﬁlzg5ﬂ

_ > > 2 zJ— )
E2 7"2"2:}:‘:/‘ .X ’ ,J _'Lﬂk\_’"-':

F
W e HRLFTS%1,215,000~ - 2 p A E114E52 10P 4=
%’ai%f%ﬁ o B EFE AR AL -

S rd A

iﬂ%f> B E S RS e 37 5 %0, 215,000 2 R 2
TP RS o LB

- CRPEREEG  RE A FRRFRL AL R RHES
AR LT B 0 3 U AR 5255
FRIERIHEET P2 o AR RLATR AP AL BE A
R2FE% (TR) 1,619,333~ 2 pAzii el Ay
PACT 7P b & EJIF0% 5 2 1L 5 114210
VLT A IS R R T %i%m*.ﬁﬁ@@ﬁ@ﬁ
1,215,000~ % Hx <B4 - PR GFER 2T A2
Bpoo SRR B OEF o

:~&%f%1&§TH2@HB£%§’%$%2?’ﬁgi

1

21 F 527,000~ > iz 2 114#1 7 13p 8k o Fla & F

BE R ;ﬁﬁg-CT{“t/z)¥5%i%1~%¢B@rzﬁL
oA F13E127 11p » B L RFc i & FF & 3 B
v

%%% FEEA R ERAEL 130 RER w2 07
& 1i9 K& » RT3 g m Fax ;Li”?z}?é#%‘::\;" o i

"

q."m}& 5*

%— 7



WAL AP ERAT 0 A F G LATHIINEL £
METAE G RFEFTRARFELGE > LA gFI k2
S NN TS IRE S LS AE RS &

‘ 15 % £
2o Flipa EFEP6EIIG Y > Lo 2E30E > 2 BR
TR Wi RADR Al 3 ) TEF2, 000~ X
453 f ¥ > 1, 215,000~ (335 5% 1 27,000X45=1, 215, 0
00) 229K £ > FFTHEL BAcEHEHEZ - T 8P I HLR
ﬁ*ﬁﬁ? 1,215,000~ > % Bi:%#*i%ﬂﬂiwﬂfk4zﬁﬁ
b REEAIFO0%0E 2 118
ZONAAR IR A ARATTE2Y 11P A2 TR B L T
AR AL AEER LR B L ERT R
Hhis 3R F ed 227 YEC L3 AEERT T
Eﬁ AT ARERL R Aok RE T MR ~frofE
1L ’791324 FPRERE ISR o T HEP | RL 275
¥ oo
s A EXHREE D (LARES204F)
FR2p ARTTELY 1P AT Botit s 27
(DR 11421 13p ¥ &0 e 242 2 74 13k
?ﬁ °
2 iR pF2

wﬁﬁzﬁp%t;;

o
U

I
v

557 527,000~ -
g

(o]

N

?F%
W &

T AP RAAEAL P RS AR EHERTLHIT R
»"“‘»@P%@-#%%"J?

sl

s AR H) %7
()Fﬁ@’“/%'rlntﬁ %";gg,éppﬁ Jikz_ oz
¥ (¥25 8 1 P—'ﬁu‘f" iR F AE H530E % 238

I AREPTIED HIIBA\LIE‘?%%??’*'EI
14817 13p @ @2 B AR B DBfEF > AL § I+
%i"&éﬁ’f#i%ﬁ’éﬁmﬂaﬁ (2 E€HFREE-E) > Rl
iz 1 ieE e Ww3bE o BeF AR Fp gl
ko A RAA R LG RE  E T RS E o

ﬂ->4



(=

/\ N

VR4 @t Ed B3 ker T 2
ﬁr¥lﬁﬁ§i$$%ﬁ%12—~#£—¢E?’ﬁ%
l&bea e BAgBIbE2Z 1 FEFT » 5 81E L]
Bl BB AB DB AE L AR L EE L e
B ﬁﬁuhrLﬁj‘aug1ﬂm¢$§&7ﬁg %
#ﬁ#/“‘gl‘}'\ﬂillﬁ"gii@l?°J s TRl Eieikg 0 B
AR F IR PA30P P demiE - F SR F
S FWHIP L A PEH o ) FRAZENEFIE NI

w\‘%Zﬁf‘%3ﬁaﬂig’Jiijv ° & F ’
TT#27 11p42 114817 13p 2k » AT deom > B H
lf%ﬁﬁfﬁﬁ*t/z?a%m;%?lﬁ%*” & 5 40T A d
’\%ﬁt’*i}ﬂup %27,000 25 & 272 %50iF % 27 RN T2 R

WRPELR? T Fragdd (2 £H/4F35E) » Ka
%‘ﬁ;’* TRLEH R EFIRRE]L 215,000~ [+& 5 127,00
0~x4b4k#ic=1,215,000~] o *x R =>*114#£1" 13p »
Md 3SRk 4RI R A 0 R A A2 $550F $ 33 B R
oL T30 o TR EATI4E2Y 1P Aol
Ho2aticAibHdREIRE > MREGIREEHDHE
B2 BUAIL BT o
it 0 R R F R F03EF2 - F0EF1IAE F]
o W29 AW ER T R E L HEF3 R AL, 215,
000~ » & pAesie i Ai¥di2 ¥ p 1142579 10p (2
AaEROIT ) AT AP 2 R E 1593 H 2

2

F

g

=

)

P
2d > A T o

k2| ok PR 1 2 %ﬁﬁﬁ’ééiﬁﬁiﬂﬁ,@w
g



o$F A SR JEAY RS20 P AR D ek > H A

2P PRI o A P RE20P o ARAT IR R

(BoF#Hv 3 F T A2 AHFER) o

dod EEREFRAY R 0 o- HHEBIFFH NG o
A

P = EN 3 114 & 12 30 P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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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11號
原      告  黃士原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瀕寬律師(法扶律師)
被      告  勝全彈簧工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耀慶  
訴訟代理人  潘正屏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退休金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,215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迄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惟被告如以新台幣1,215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619,333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嗣於114年10月17日本院審理時當庭具狀並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,215,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。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上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伊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，每月平均工資約為27,000元，迄至114年1月13日退休。因工作年資符合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3條第1、2款自請退休之規定，遂於113年12月11日向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並於114年1月13日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退休金，然因兩造無法達成共識致調解不成立。伊於被告公司任職前間，兩造並無轉換為新制退休金之合意，被告亦未曾有結清年資給付結清金之行為，是兩造間退休金之計算，自應依舊制即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計算之。因伊之年資共計36年11個月，業已超過30年，依上開規定最高僅能請求45個基數，是爰以月平均薪資27,000元計算45個基數，即1,215,000元（計算式：27,00045＝1,215,000）之退休金，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,21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原告主張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不予爭執。被告有意願跟原告和解，雙方也是多年同事，被告對原告也是有感情，但考量公司營運已經有相當時間有困難，被告有誠意與原告和解，如果原告可以接受75萬元和解的話，被告同意與原告達成和解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四、不爭執事項：（見本院卷第254頁）
　㈠原告自民國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。
　㈡原告於114年1月13日勞動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提出退休申請。
　㈢原告退休時之按月平均薪資為27,000元。
　㈣被告公司有勞基法之適用。
五、本件爭點：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給付退休金，是否有據？金額若干？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關於原告工作年資是否符合勞基法自請退休之規定：
　　按勞工工作25年以上者，得自請退休，勞基法第5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查原告自77年2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公司，並至114年1月13日兩造於屏東縣政府勞動調解時，原告當場向被告主張退休等節，為兩造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則原告之工作年資已逾36年，符合勞基法前揭規定，得自請退休，是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，於法尚無不合。
　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若干？
　　按「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：一、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。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，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。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；滿半年者以1年計。」、「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，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。」、「第1項所定退休金，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，如無法一次發給時，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期給付。」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、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工作年資係自77年2月11日起至114年1月13日止，本院業認定如前，則其工作年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，應為45個基數；又被告就本件依27,000元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之原告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亦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從而被告即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,215,000元【計算式：27,000元×45基數＝1,215,000元】。又原告既於114年1月13日向被告主張退休、請領退休金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規定，被告即應於30日內，即至遲於114年2月11日前如數給付，乃被告迄未給付原告退休金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之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、第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、3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1,21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5月10日（見本院卷第9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八、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曾士哲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恩慈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11號

原      告  黃士原  

訴訟代理人  黃瀕寬律師(法扶律師)

被      告  勝全彈簧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耀慶  

訴訟代理人  潘正屏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退休金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,215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

迄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惟被告如以新台幣1,215,000元為原告

預供擔保後，得免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

   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

   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

    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619,333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嗣於114年10

    月17日本院審理時當庭具狀並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

    1,215,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。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

    聲明，合於上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伊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，每月平

    均工資約為27,000元，迄至114年1月13日退休。因工作年資

    符合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3條第1、2款自請退休之

    規定，遂於113年12月11日向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

   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並於114年1月13日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

    請求給付退休金，然因兩造無法達成共識致調解不成立。伊

    於被告公司任職前間，兩造並無轉換為新制退休金之合意，

    被告亦未曾有結清年資給付結清金之行為，是兩造間退休金

    之計算，自應依舊制即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計算之

    。因伊之年資共計36年11個月，業已超過30年，依上開規定

    最高僅能請求45個基數，是爰以月平均薪資27,000元計算45

    個基數，即1,215,000元（計算式：27,00045＝1,215,000）

    之退休金，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

    原告1,21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

    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原告主張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不

    予爭執。被告有意願跟原告和解，雙方也是多年同事，被告

    對原告也是有感情，但考量公司營運已經有相當時間有困難

    ，被告有誠意與原告和解，如果原告可以接受75萬元和解的

    話，被告同意與原告達成和解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

    。

四、不爭執事項：（見本院卷第254頁）

　㈠原告自民國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。

　㈡原告於114年1月13日勞動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提出退休申請

    。

　㈢原告退休時之按月平均薪資為27,000元。

　㈣被告公司有勞基法之適用。

五、本件爭點：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給付退休

    金，是否有據？金額若干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關於原告工作年資是否符合勞基法自請退休之規定：

　　按勞工工作25年以上者，得自請退休，勞基法第53條第2款

    定有明文。查原告自77年2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公司，並至1

    14年1月13日兩造於屏東縣政府勞動調解時，原告當場向被

    告主張退休等節，為兩造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則原

    告之工作年資已逾36年，符合勞基法前揭規定，得自請退休

    ，是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，於法尚無不合。

　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若干？

　　按「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：一、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

    1年給與兩個基數。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給與1

    個基數，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。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；

    滿半年者以1年計。」、「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，係

    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。」、「第1項所定退休金，雇

    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，如無法一次發給時，得

   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期給付。」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

    款、第2項、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工作年資係自

    77年2月11日起至114年1月13日止，本院業認定如前，則其

    工作年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，應為45個基數；

    又被告就本件依27,000元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之原

    告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亦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從而被

    告即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,215,000元【計算式：27,000

    元×45基數＝1,215,000元】。又原告既於114年1月13日向被

    告主張退休、請領退休金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規定

    ，被告即應於30日內，即至遲於114年2月11日前如數給付，

    乃被告迄未給付原告退休金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

    之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、第55條第1項第1款

    、第2項、3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1,215,00

    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5月10日（見本

    院卷第9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

    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八、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

   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

    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
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曾士哲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

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恩慈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11號

原      告  黃士原  

訴訟代理人  黃瀕寬律師(法扶律師)

被      告  勝全彈簧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耀慶  

訴訟代理人  潘正屏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退休金等事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,215,0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迄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惟被告如以新台幣1,215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619,333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嗣於114年10月17日本院審理時當庭具狀並變更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,215,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。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合於上開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伊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，每月平均工資約為27,000元，迄至114年1月13日退休。因工作年資符合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3條第1、2款自請退休之規定，遂於113年12月11日向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並於114年1月13日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退休金，然因兩造無法達成共識致調解不成立。伊於被告公司任職前間，兩造並無轉換為新制退休金之合意，被告亦未曾有結清年資給付結清金之行為，是兩造間退休金之計算，自應依舊制即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計算之。因伊之年資共計36年11個月，業已超過30年，依上開規定最高僅能請求45個基數，是爰以月平均薪資27,000元計算45個基數，即1,215,000元（計算式：27,00045＝1,215,000）之退休金，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,21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原告主張自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不予爭執。被告有意願跟原告和解，雙方也是多年同事，被告對原告也是有感情，但考量公司營運已經有相當時間有困難，被告有誠意與原告和解，如果原告可以接受75萬元和解的話，被告同意與原告達成和解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四、不爭執事項：（見本院卷第254頁）

　㈠原告自民國77年2月11日起即受雇於被告公司。

　㈡原告於114年1月13日勞動調解時，向被告公司提出退休申請。

　㈢原告退休時之按月平均薪資為27,000元。

　㈣被告公司有勞基法之適用。

五、本件爭點：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給付退休金，是否有據？金額若干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關於原告工作年資是否符合勞基法自請退休之規定：

　　按勞工工作25年以上者，得自請退休，勞基法第53條第2款定有明文。查原告自77年2月11日起受雇於被告公司，並至114年1月13日兩造於屏東縣政府勞動調解時，原告當場向被告主張退休等節，為兩造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則原告之工作年資已逾36年，符合勞基法前揭規定，得自請退休，是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，於法尚無不合。

　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若干？

　　按「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：一、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。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，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。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；滿半年者以1年計。」、「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，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。」、「第1項所定退休金，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，如無法一次發給時，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期給付。」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、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查原告工作年資係自77年2月11日起至114年1月13日止，本院業認定如前，則其工作年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規定計算，應為45個基數；又被告就本件依27,000元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之原告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亦無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從而被告即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,215,000元【計算式：27,000元×45基數＝1,215,000元】。又原告既於114年1月13日向被告主張退休、請領退休金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規定，被告即應於30日內，即至遲於114年2月11日前如數給付，乃被告迄未給付原告退休金，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之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基法第53條第2款、第55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、3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1,21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5月10日（見本院卷第9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八、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
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勞動法庭　法　官　曾士哲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恩慈



